
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公司子公司引入战略投资者和员工持股合伙企业 

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

为充分发挥苏宁金融平台的资源优势，公司拟对旗下第三方支付、供应链金

融、理财、保险销售、基金销售、众筹、预付卡等金融业务进行整合，以上海长

宁苏宁云商销售有限公司（拟更名为“苏宁金融服务（上海）有限公司”，以下

简称“苏宁金服”、“上海长宁”）为主体，搭建苏宁金服平台，全面提升公司金

融业务的平台价值和品牌价值，有利于金融业务与其他业务的风险隔离、金融产

品创新以及向全社会输出金融服务能力。 

苏宁金服以普惠金融、廉价金融为使命，紧抓市场机遇，致力于成为国内领

先的金融 O2O平台。为了进一步夯实资本实力，高效嫁接苏宁金控投资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苏宁金控”）及其控股股东苏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产业资源，建

立与核心团队的利益分享机制，从而形成长效激励体系、提高优秀人才的凝聚力

和苏宁金服的竞争力，促进苏宁金服长期、持续和健康发展，苏宁金服拟引入战

略投资者苏宁金控和苏宁金服及其股东企业苏宁云商、苏宁金控的核心员工，以

及对苏宁金服业务发展有贡献的关联企业核心员工（以下简称“核心员工”）拟

共同出资设立的员工持股合伙企业，同时参与本次苏宁金服增资扩股。 

本次增资扩股中，苏宁金控出资人民币 58.34亿元，员工持股合伙企业出资

人民币 8.33 亿元，增资完成后，苏宁云商将持有苏宁金服 60%股份，苏宁金控

将持有苏宁金服 35%股份，员工持股合伙企业将持有苏宁金服 5%股份。 

经审阅,公司独立董事认为： 

（1）本次苏宁金服引入战略投资者和员工持股合伙企业，将增厚苏宁金服

资本金实力，提升苏宁金服在资本、人力两个核心竞争力，将有助于公司金融业

务扩大业务规模，提升市场份额； 

（2）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，

关联董事均予以回避表决，表决程序、结果符合公司章程规定； 

（3）本次交易参照评估值协商确定，定价公允合理，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、

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

综上所述，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子公司引入战略投资者和员工持股合

伙企业暨关联交易的议案，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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